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 年度公教人員
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表
	申
請
人
	職  稱
	
	出生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
	姓  名
	
	
	

	上次受檢年度

	        年（健檢以2年檢查1次為限，去年已參加健康

              檢查同仁，本年度無法提供健康檢查補助。）

	今年受檢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受檢醫院(診所)名稱
	

	健康檢查費核准補助金額
	新臺幣 肆仟伍佰 元整。

	茲收到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

新臺幣      肆仟伍佰      元整。

此  據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	申請人（簽章）
	人    事    室
	主    計    室
	校        長

	
	
	
	


備註：
一、檢檢對象：本校編制內教師及職員年滿40歲以上人員，並依規定2年申請1次。

二、受檢醫院：請符合資格並有意願之同仁自由選擇合格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受檢。

三、受檢日期：參加健康檢查人員在不影響教學或業務前提下，檢附核准之申請表以公假
1天登記，課務請自理，並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。  

四、補助金額：以不超過新臺幣4,500元為限，不足新臺幣4,500元者核實報銷。

五、申請程序：填具健康檢查申請表向人事室提出申請核准前往受檢，並於受檢完竣二星期內檢附繳費收據，併同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表申請補助。
